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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改必要性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论述精神和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完善新领域新业态

审查标准，积极回应创新主体对专利授权确权工作的合理诉求，持续提高专利审

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专利审查指南》进行修改。

二、修改主要过程

2025 年 4 月 30 日至 6 月 15 日，《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间，广泛开展调研论证，针对社会热点关注问题，进

一步通过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调研等方式听取意见建议。在对各方意见进行

充分研究和吸收采纳，进一步完善修改内容后，形成《专利审查指南（修改草案

送审稿）》，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局务会审议通过，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国家

知识产权局令第八十四号公布，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三、修改主要内容

本次修改坚持需求导向，聚焦完善新领域新业态专利审查标准，针对审查实

践中亟待解决且意见较为成熟一致的内容予以完善。

（一）健全新领域新业态的保护制度，进一步激励产业创新



一是明确植物品种定义，扩大专利可授权客体范围，与植物新品种制度形成

合理有效衔接，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二是增加对人工智能伦理的考虑和判断，

给出创造性审查示例，明确申请文件撰写要求，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需求。三

是增加比特流专利申请审查专门规定，明确可授予专利权的情形，顺应流媒体产

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二）针对审查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优化审查标准和规则

一是完善同日申请处理方式，仅允许通过放弃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方式获得发

明专利授权，回归立法本意。二是根据创造性条款的法律内涵和本质要求，明确

权利要求中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没有作出贡献的特征，通常不会给技术方案带来创

造性，以提高审查效率，提升专利申请质量。三是明确无效宣告请求的提出并非

请求人真实意思表示时将不予受理，规制恶意无效行为。

（三）固化审查实践中的成熟做法，更好服务创新主体

一是明确按需审查理念和快速审查相关规定，满足创新主体实际需求。二是

明确分案申请未声明优先权时相关审查规则，保障分案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权利。

三是明确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提交要求，便于申请人理解审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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